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

货币安置实施细则
（送审稿）

为认真做好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货币安置工作，根据《宜常铁路澧县段征地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23〕2号）、《澧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澧政发2号）和《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采取货币安置后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建房或购买集体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的若干规定》（澧自资发〔2024〕3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

二、准入条件

（一）拆迁户选择货币安置，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本户具备房屋拆迁住房安置资格；

2.本户自愿选择货币安置方式；

3.本户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无承包田土（含水面、林地等），或已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或将土地经营权流转；

4.本户自愿承诺放弃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资格（含新建、扩建、改建、翻建、流转及租赁宅基地）；

5.本户自愿选择购买本地商品房，或自愿选择“房票”安置模式。

（二）拆迁户在本地或外地有商品房，且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居住，在提供商品房不动产登记证原件或不动产查询证明后，原则上可选择货币安置。

三、申报程序

1.本户自愿签订《自愿有偿放弃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资格（含新建、扩建、改建、翻建、流转及租赁宅基地）承诺书》（见附件）。

2.集体经济组织出具本户无承包田土地（含水面、林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转让（交回）、土地经营权流转证明。

3.本户与澧县自然资源事务中心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宜常铁路）》和《澧县拆迁房屋安置审批表（宜常铁路）》。

4.宜常铁路澧县段项目征拆安置与用地报批组签署货币化安置意见。

5.澧县自然资源局拨付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四、责任追究

对在货币安置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纪委监委处理。

1.违规操作，与被征地拆迁人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

2.管控责任不到位的；

3.违反禁止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的；

4.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其他情形的。

五、施行期限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4年，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件：自愿有偿放弃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资格（含新建、

扩建、改建、翻建、流转及租赁宅基地）承诺书  

附件 

承  诺  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采取货币安置后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建房或购买集体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的若干规定》，现自愿承诺放弃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资格（含新建、扩建、改建、翻建、流转及租赁宅基地等），自愿选择货币安置，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概由本人自行承担。

特此承诺

附:《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采取货币安置后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建房或购买集体土地宅基地和房屋的若干规定》
承诺人：         
年  月  日

